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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瀛洲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从事生活垃圾处置项目建设、营运、维护管理等业务的公司。

由上海城投瀛洲生活垃圾处置有限公司投资和运营的崇明固体废弃物处置综合

利用中心（以下简称“崇明固废中心”或“中心”）位于崇明岛中北部，堡镇港北闸

以东，现崇明生活垃圾综合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和沥青搅拌场东侧，一期工

程处理规模生活垃圾 500t/d，二期工程处理规模生活垃圾 500t/d。崇明固体废弃

物处置综合利用中心的建设缓解了崇明区生活垃圾的处理压力，改善了周边环境，

提高了崇明区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的处理水平，保证了环境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2）项目由来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中炉渣是生活垃圾燃烧后的残余物以及余热锅炉排出的灰渣，其主要

成分为 MnO、SiO2、CaO、Al2O3、Fe2O3 以及少量未燃尽的有机物、废金属

等，属于一般工业固废。目前崇明固废中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炉渣暂存于厂内炉

渣间后，全部送至崇明生活垃圾综合填埋场炉渣专区填埋。为提升中心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水平，减少填埋量，城投瀛洲公司拟新增 2 套炉渣分选系统（一期、二

期各 1 套），将炉渣中的铁质分离后委外利用，达到工业固废减量化和资源化的

目的。 

项目建成后，预计处理炉渣 135000 吨/年，产生铁质 19000 吨/年，处理后的

炉渣仍送至崇明生活垃圾综合填埋场炉渣专区填埋，分选出的铁送至崇明生活垃

圾综合填埋场暂存后定期委托一般固废利用单位利用。 

本项目分选出生活垃圾焚烧炉渣中的铁渣委外利用，属于一般固体废物资源

化项目。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

单（国统字〔2019〕66 号），本项目为“N7723 固体废物治理”。根据《〈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2021 年版）》（沪环

规〔2021〕11 号），本项目属于“四十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103 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含污水处理污泥）、建筑施工废弃物处置及综合利用”中的“其他”

类别，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3）工艺流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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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料：渣坑中的炉渣先通过渣吊移至皮带输送机上方的下料斗，落至皮带输

送机。 

人工粗分：皮带输送机上的炉渣先通过人工分拣，将炉渣中的大块铁拣出。 

磁选：通过下级附带磁性的皮带输送机进一步将炉渣中的铁皮、铁砂等铁质吸出，

铁皮通过溜槽和专用传送带收集装车，铁砂通过后续传送带收集。磁选去铁后的

炉渣输送至皮带机组末端收集装车。 

运输处置：铁质及炉渣由皮带末端设置的斜坡直接落入运输车辆散装，分选

出铁质中最小为颗粒状的铁砂，铁质及炉渣装车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粉尘。装车

环节在出口附近的室内进行，运输环节车辆加盖密闭防止扬撒。收集的铁质和磁

选去铁后的炉渣不在厂内暂存，直接由运输短驳车辆送至崇明生活垃圾综合填埋

场处置。后续去铁炉渣直接填埋，铁质运至填埋场 2 号库区的暂存区暂存，物料

用膜覆盖，定期外运利用。 

2．施工期污染物排放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仅涉及现有厂房内的新增设备安装，无拆除过程。因此施工期

间影响主要为各项设备运输和设备调试产生的少量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

等，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局部、短期的影响。本项目设备与现有项目相对独

立，建设期仅涉及设备组装，对现有项目设施基本无影响。 

（1）废气 

本项目无土建和装修，仅设备安装，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运输车辆行

驶产生的尾气。 

（2）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产生生活废水，利用厂区现有的卫生设施，产生

的生活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固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设备的废包材等。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定期外运处置。一般废包材，由废物收购公司

回收。建筑垃圾按《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 57 号）的相关要

求分类处理。 

（4）噪声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将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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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周边造成一定影响。施工期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有关规定，加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现场，避免局部声级过

高；对于施工期间的敲击、人声喊叫等施工声源，要求施工队通过文明施工、加

强有效管理加以缓解。设备选型上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调整施工时段，禁

止夜间施工，减少同时作业的高噪施工机械数量。厂区周边 200m 范围无居民住

宅等敏感目标，采取上述措施后对周边环境影响可接受。 

3．运营期污染物排放及环境影响分析 

3.1. 废气 

本项目炉渣磁选系统无破碎、筛分等工序，原料炉渣为经排渣机湿式排渣产

生的炉渣，经建设单位在实验室测试，炉渣含水量在 25%~30%左右，呈散状固

态，少许结团，基本无灰分，且炉渣全程均在皮带机上输送，因此生产过程基本

不会产生扬尘；铁质及炉渣由皮带末端设置的斜坡出口直接落入运输车辆散装，

分选出的铁质中最小为颗粒状的铁砂，因此收集装车过程中也不会产生粉尘。且

本项目全程在主厂房室内进行处理和收集，综合考虑无废气产生。本项目不会对

周边大气环境影响造成不利影响。 

3.2. 废水 

本项目为干式磁选，原料炉渣有一定含水量，但无滴漏，在皮带输送机上输

送，可回收的铁被带磁吸的皮带机分选至下一条皮带机，去铁炉渣被留下，各条

皮带机末端出料直接装车。本项目不对所在厂房地面和运输车辆进行清洗，不涉

及生产用水和排水；且不新增职工，无新增生活污水。因此本项目不会对周边水

环境影响造成不利影响。 

3.3. 固体废物 

本项目进行一般工业固废炉渣的处理，处理后产生有回用价值的 S1 铁质和

S2 去除铁质后的炉渣，仍属于一般工业固废。 

表 1 项目固废产生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固体废

物名称 
产生

工序 形态 属性 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处置方式 

S1 铁质 磁选 固 一般工业

固废 900-999-09 19000 委托利用单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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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炉渣 
（去铁） 磁选 固 一般工业

固废 900-999-64 116000 

送至崇明区生

活垃圾综合填

埋场炉渣专区

填埋 
 

本项目产生的去铁炉渣产生后直接装车，送至崇明区生活垃圾综合填埋场炉

渣专区填埋，不在厂内暂存；分离出的铁质产生后直接装车，送至崇明区生活垃

圾综合填埋场厂内一般固废暂存点暂存，达到一定数量后外运至利用单位。暂存

场所为填埋场内室外堆场，物料用膜覆盖，满足防雨淋、防扬尘等要求，防渗依

托填埋场自身防渗。暂存点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15562.2-1995）的要求设置标识。 

运输车辆依托现有炉渣运输车，为专用带盖卡车，装车环节在出口附近的室

内进行，运输过程中车辆加盖密闭防止扬撒。运输线路较短，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项目建成后需要外运的固体废物总量不变，外运转运车辆频次不变，仍为

6~7 次/天。 

企业应将各类废物产生、处置情况纳入运行记录，对暂存在崇明区生活垃圾

综合填埋场的去铁炉渣及时、定期外运，建立管理台账，企业做到专人负责并由

企业签订一般固废利用/处置合同。 

综上，本项目采取以上措施后，能确保固废得到合理处置，不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 

3.4. 噪声 

本项目噪声污染源为皮带输送机电机运行产生的设备噪声 N1，仅昼间运行，

措施包括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等。经预测本项目运行噪声经建

筑隔声后对四周厂界贡献值小，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 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依托现有监测计划对厂界

噪声进行监测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3.5．环境风险 

本项目为一般固废处置项目，过程中不涉及风险物质。项目建成后全厂风险

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不变，在现有风险防范措施下环境风险可防控，不会对

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3.6．土壤及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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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原有主厂房内部出渣间，依托现有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护、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

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全方位进行控制。主厂房为现有项目重点防渗区，

地面防渗采用硬化混凝土，满足等效黏土防渗层 Mb≥6.0m，K≤1×10-7cm/s 的

要求，项目无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途径。本项目在采取有效防渗等措施后，对区域

地下水、土壤环境的影响较小。 
4．总量控制结论 

本项目不涉及废水和废气的排放，因此本项目无总量控制要求。 

5．结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当地规划要求；项目采取了针对性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拟建项目对周边大气、地表水、声环境的环境影响可接受，

不会降低区域环境质量等级；采取相应防渗措施后，能有效控制对土壤和地下水

的影响；在落实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的条件下，项目的环境风险是可防控的。 

因此，在有效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和风险防控措施后，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评价，本项目建设可行。 


